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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學新知，清渠活水 

──讀張偉仁《尋道：先秦政法理論芻議》∗

 

李啟成∗∗
 

張偉仁，《尋道：先秦政法理論芻議》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 

一、導言 

學問之道，以義理為歸。天下之義理無窮，人人皆能言之一二，但

真知「道」、明「道」之言者則甚為希有。其間緣由，一則受限於立言者

所處之時代環境，一則取決於其自身的人生閱歷和學養積累。換言之，

時代有治亂，個人有機緣。身處治世，即便個別有心人持居安思危之志，

但對憂患體悟有限，就當時為治之所以然，因無「亂」以比對，常不免

生不知其然而為然之解。身逢亂世，浮葉飄萍，憂患餘生，於此百劫之

中，有心人以不忍之心，推己及人，仰觀俯察，借鏡他山，力圖尋道、

明道和行道，最終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蒼生因而咸被其澤。

故亂世多出深邃思想，治世不乏平穩制度。思想之凝練則為義理，義理

又與後起的制度交互影響，得以漸趨精密謹嚴有之，流於機械僵化而新

義理起亦有之。無論如何演化，萬變不離其宗，義理之重要性不言而喻。 

義理非鑿空之論，必學者先有修己淑人之志，做艱苦卓絕的「尋道」

工夫，才有望「明道」。至於最終學者所「明」之「道」能行與否，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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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能必，是學者之所望，但已非其責。 

張偉仁老師近在三聯書店出版《尋道：先秦政法理論芻議》一書，

我於拜讀全書之後，以為：該書以《尋道》名，表層是著者一貫的儒雅

自謙，觀「芻議」二字可見；深層則是著者為「明道」，下了幾十年艱苦

卓絕、念茲在茲的「尋道」工夫。從工夫論，當名為《尋道》；從本體論，

《明道》更接近著者對本書的期待。 

孟子（372-286 BCE）云：「頌其詩，讀其書」，必知其人，知人須先

論世。1自晚清道咸（道光、咸豐，1821-1850、1851-1861）伊始，王朝

週期盛世已過，步入衰世，中國遭遇了具有強烈侵略性且富於活力的西

方，內政不修更引起外敵覬覦，「中國的藩籬為之突破，立國基礎為之震

撼。於是張惶失措，自處處人，兩無是處，遂陷入悲運」。2外侮日亟，

到光緒（1875-1903在位）末葉，清廷即啟動了以西化為導向的法制革新，

民國繼之，其間雖有世輕世重之微調，但西化之大方向依然。到上個世

紀 40 年代，蔡樞衡（1904-1983）即斷定，這幾十年的法制變革是「惟

新是求」、屬「無我的表現」、「次殖民地的反映」。3著者即於此全盤西化

日亟的過渡時代出生，幼年入私塾，誦經讀史。14歲遭逢政治巨變，遷

台入新式學堂就讀，主要接受西學教育。在臺大就學期間，學之越深，

即愈感中西學之鑿枘不投，因而生出困惑： 

老師們對於法律的條文往往引用了許多外國的學說加以闡述，甲

乙丙丁諸說紛紜，但與中國的國情常常風馬牛不相及。其說愈精，

愈顯得那些條文不是為中國而制定的。4 

及至 60年代赴美，於哈佛學習期間，該困惑一直縈繞著者心頭，以兩個

偶然事件為契機，著者即放棄研修國際法而轉攻中國傳統法。這兩個偶

然事件，都植根於其作為中國人的身分肯認和悠長文化的使命感。 

                                                        
1 語出《孟子．萬章下》。見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廖名春、劉佑平整理，錢

遜審定，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卷 10下，頁 291。 

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頁 1。 

3 蔡樞衡，《中國法理自覺的發展》（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頁 55。 

4 張偉仁，〈學習法律的一些問題〉，收於氏著，《磨鏡：法學教育論文集》（北

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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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 2008年 9至 12月曾系統聽過著者面授《先秦政法理論》5，因

為辦公室相鄰，又得以私下多所請益。據夫子自道： 

（1966年）暑假三個多月 Jerome A. Cohen（漢名：孔傑榮）和我

常常在一起讀《大清律例》和相關的資料，除了讀通文義外，他

常常會問為什麼會有某種的規定或理論。對於他的許多問題，我

都瞠目不知所對，感到十分慚愧。 

也是在這個暑假，以研究傳統中國法著名的賓大教授卜德（Derk Bodde, 

1909-2003）到哈佛大學做「中國傳統法律體系」（Traditional Legal System 

of China）的演講。講座中，他就清代秋審勾決提問：刑事程式總體來看

十分嚴密，為什麼最終由皇帝兒戲般的決定了罪犯的生死？ 

在座的聽眾約四五十人，面面相覷，其中有些認識我的，轉頭看

我，因為我是聽眾裡唯一的一個中國人。然而我也答不上來，被

大家這麼一看，使我漲紅了臉，不知所措……我則羞慚得無地自

容，不僅因為答不出他的問題，更因為對於他所說的清代刑事程

式不甚了了。作為一個中國人對於自己的文化如此懵懂，貽笑於

外邦，實在可恥。 

知恥而後勇，著者於是發心探究中國傳統法制。到史語所工作後，先是

泛觀博覽相關著述，出版了《中國法制史書目》6；又整理清代內閣大庫

檔案，對清代司法的實際運作已知之甚悉。自 1980年開始，著者經十多

年的準備，到臺大兼任「中國法制史」一課，將講授內容重點放在傳統、

尤其是先秦法思想上，扼要言之，即以現代法理學基本問題為綱，以儒

墨道法諸家文本為據，編成授課講義，後經海內外各高校授課，陸續修

訂改進，成為《尋道》之雛形。 

著者於此，除了用力甚勤，亦有得天獨厚的機緣： 

一是我對西方的法史學和法理學略知一二，很熟悉上列的那些問

題；二是我自幼誦讀經史，當時對其內涵雖然一知半解，但是後

來再讀諸子之書，常常看到一段便想起同一書或其他書內相關之

                                                        
5 張老師此次在北大法學院授課，包括「先秦政法理論」和「清代法制史研究」兩

部分內容，共 20次 40個課時，前者計 12次 24課時。 

6 張偉仁主編，《中國法制史書目》（3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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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眾端參觀，互相比較，其意義便容易瞭解了。7 

昔程明道（程顥，1032-1085）與王安石（1021-1086）於熙寧 2年（1069）

論學，有云： 

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

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戇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

辛勤登攀，邐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

言，然某卻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

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8 

自近代以來，學界彌漫求新求奇之風，先有「帝天神聖」之價值判斷，

不願抑或不屑下笨功夫，系統精讀原典，而是據既有精粗各異的論著，

選擇其中的支言單句，用新名詞予以包裝，宛如「對塔說相輪如何如何」。

流弊所及，學愈新奇，離道越遠。著者尋道之法，迥異流俗，乃數十年

反復鑽研原典，「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邐迤而上」，激於事

變，終見得「相輪」如此。儘管讀者未必會盡肯認著者所言之「道」，但

方法和趨向理應如此，蓋「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 

著者自幼誦經讀史，鍾情於傳統文化且頗具根柢。及至研習西法西

學，現行法制與中國社會的適應性這一近代中國法轉型之根本問題即縈

繞於心，造次顛沛不能忘懷。著者後以傳統法為研治對象，視接續傳統

法之「慧命」為己任，從中國史上最具思想性的先秦八哲中尋求智慧，

給「彷徨於歧途」（「封面獻辭」）之世人施以針灸，不得不出以數十年之

閱歷、思考和探究之結晶，於是有《尋道》之作。 

二、發問與作答 

佛經本是釋迦牟尼為普度眾生而說法的記錄，但發問者亦有無量功

德。如《金剛經》中的須菩提，是為眾生覺悟而發問，道出了眾生修行

過程中的諸種困惑，其功德與慈悲心實不可思議。與此相類，在轉型期

                                                        
7 張偉仁，〈學習法律的一些問題〉，頁 295-302。 

8 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1，

〈二先生語一〉，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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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法的我們，亦有諸多共同的困惑，但未必都能一一分層次、成系統地

發問。著者於《尋道》自序開篇即提出了很多問題，有法內的、法外的，

更有超越法的人生之問： 

我幼年受長輩們教導一舉一動的規矩，在私塾時聆聽老師講述經

史裡的道理，進大學後誦讀了憲法、民法、刑法、行政法、訴訟

法等的條文，出國進修又學習了若干英美和歐陸的法律，五花八

門，活剝生吞，將頭腦變成了一個雜亂的大倉庫。有時靜下來想

想，不禁會問…… 

這些問題之因緣，看起來只跟著者的個體經歷有關，但實際上是轉型期

眾生共同關注的法學基本問題，乃至人生根本問題，誠如著者所言： 

在世事紛繁之時，人們大多注重在實務上，尤其在近代中國，因

為遭遇了一二百年東西方霸國的侵略凌辱，大多數人明顯地喪失

了對固有文化的信心，一味要求西化，而且特別注重其實務上的

表現。但是我覺得以上提出的那些法理和哲理的問題極為重要。

如果沒有合乎情理的答案，一個國家便陷入艱險之途，處處都是

岔口陷阱，使人們疑懼猜忌，畏怯不前，社會彷徨爭鬥，內亂不

息。如果能有合乎情理的答案，一個國家便像一條四通八達的康

莊大道，可以讓人們放心邁步，發揮各人的潛能，追求自己的目

標，讓社會和諧合作去實現共同的理想。中國前人，特別是先秦

諸子，對尋求此道做了極大的努力，其見解的精到之處頗能彌補

西學之缺失。（「序」） 

在著者看來，先秦八哲就這些問題都有所論述，且時迄今日，仍有其特

殊價值，「頗能彌補西學的缺失」。為什麼有此自信？著者有自己的答案，

即為《尋道》之主旨所在。 

春秋戰國時期，王綱解紐，王官之學逐漸散於民間，百家隨之而興。

按照司馬遷（約 145/135-約 86 BCE）借其父司馬談（？-110 BCE）之口

所總結的，諸家既有共通的「旨歸」，亦有各自之「要指」。六家之所以

有共通「旨歸」，根據在《易大傳》所言：「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

途」，所謂「一致」、「同歸」，即「務為治者也」，9即要在晚周撥亂反正，

                                                        
9 漢．司馬遷，《史記》（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130，〈太史公自



384 李啟成 

變天下無道為有道。黃梨洲（黃宗羲，1610-1695）編纂《明儒學案》，

特強調「一本」之「萬殊」，肯認有明諸大儒，「各家自有宗旨」，切忌以

編者一人之宗旨來代替各家之宗旨。各家雖「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

但「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以水濟水，不成學問！10先秦諸

家各自的「要指」，按照《莊子．天下》的說法，其時道術已為天下裂，

它們「皆有所長，時有所用」，「多得一，察焉以自好」。11百家皆有其自

見之「一」，這個「一」，就是它們得以成「家」的宗旨所在。 

近代學人關於先秦政法思想之研究，蕭公權（1897-1981）的《中國

政治思想史》和張國華（1922-1995）的《中國法律思想史新編》為其代

表性成果。12蕭著雖以人名分章節，但同一學派之代表人物相連；張著

則直接以學派分章節。易言之，學派之考量較之人物更占主導地位。《尋

道》則不然，除「引言」和「結語」外，正文各部分之命名，以書（「八

典」）而不以人（「八哲」）名。如此命名，著者有特別慎重的考慮，蓋一

則可以避免繁瑣的版本、篇章語句真偽之考據；更重要的是各該經典對

後世的影響： 

先秦時期因為種種特殊因素，促成了所謂“百家爭鳴”的現象，

許多智者對紛亂的時局提出了他們的看法和做法……由於若干外

在原因，魏晉之後出現了所謂的“傳世之本”，大致為一般學者

接受，對中國有關治世的思想產生了普遍、久遠的影響，只在個

人修為之道方面稍多異趣……我想寫的只是我讀“八典”後對中

國傳統政法思想的一些心得。因為它們都顯示出一種尋求長治久

安之道的努力，所以名此書為《尋道》。（〈序〉） 

既然「八典」各有其宗旨，如何化解各宗旨之間的歧異或矛盾，能

為近代以降的中國人尋求合理的政道與治術提供有價值的資源，進而「補

                                                                                                                                 
序〉，頁 3288-3289。 

10 清．黃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5），〈明儒

學案發凡〉，頁 17-18。 

11 劉文典撰，趙鋒、諸偉奇點校，《莊子補正》（北京，中華書局，2015）卷 10下，

〈天下第三十三〉，頁 867-870。 

12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1945初版；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張國華

編著，《中國法律思想史新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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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學之闕誤」、「去蕪存菁」、「擇其善者而從之」？按照蕭公權的歸納，「儒

家貴民，法家尊君。儒家以人民為政治之本體，法家以君主為政治之本

體。」13研究司馬光（1019-1086）生平和王安石變法的趙冬梅基於儒法

兩家學說在政治上的實際運作，更具體指陳二者之歧趨：「法家是皇帝朝

廷至上的，以政府的利益囊括甚至取代百姓利益，為了富國強兵，與鄰

國爭勝，不惜犧牲人民福祉。儒家則試圖在朝廷利益和百姓福祉之間尋

求平衡，反對擴張性戰爭，反對橫徵暴斂……法家便捷實用，在短時間

內就能產生高效率。儒家迂遠，從人心到社會，那得是一條多麼漫長的

路！」14自董仲舒（179-104 BCE）對策漢武帝（140-87 BCE在位）後，

歷代治國思想雖有微調，但不出「外儒內法」或「陽儒陰法」之範圍。

將兩個宗旨各異的思想放在一起，真的是陰陽內外如此井井有條，綜合

成系統？抑或兩張皮機械粘在一起的「雜」，從而給了專制君主和各級官

長以隨意選擇的空間？如何避免重蹈帝制中國儒法雜糅之流弊？著者注

意及此，引入了有層級的多元規範予以化解「八典」中的歧異，擇其優

長各就各位： 

人們因為社會生活的需要而制定了規範……各種社會規範差異甚

多而各有短長，因其如此，所以社會上需有許多規範並存，相輔

相成，共同來維持社會裡的公平和諧……但在適用時何者為主，

何者為從，應有分別；其間也可能會有衝突，更須要辨其優劣，

定其高下。要辨別各種規範的主從高下，可以從許多角度去看，

最重要的應該看一個規範與公平和諧這一目標之間的距離遠近和

這種規範適用範圍的廣窄。道德與公平和諧的目標最近，對於人

與人及人與環境之間的種種關係都有原則性的規定，而它也為絕

大多數的人所接受，所以應該是最高、最廣的規範。習慣、禮、

鄉約等等皆處於其下。個別的法令……可能是最低最窄的規範。15 

著者在評論「八典」之優劣時，即以此為重要理據。這在總評《論

語》和《商君書》處最為明顯： 

                                                        
13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 127。 

14 趙冬梅，《大宋之變，1063-1086》（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頁 243。 

15 張偉仁，〈學習法律的一些問題〉，頁 30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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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551-479 BCE）將人為的規範分成許多種類，給以上下的位

階。他的依據似乎有二，一是規範目的的高低，二是其適用的廣

窄。依據這兩點，最高的規範首先應該是基於人情、理性的道德，

其次是經過美化、合理化的習俗，最低是法令。他主張在適用時

應讓高階者優先，即使因而使低階者失效或委曲也沒有關係。（頁

66） 

在商鞅的至治之世只有法令沒有其他的規範，人們對於法的認知

僅限於條文，不容許依據情理加以申述，法令的適用可以完全機

械化……治理國家不能只賴法令（尤其是沒有道德依據、不顧民

情人倫的法令），更不可以用暴力強制施行；不能將人看作野獸、

家畜，要將人看作與己相同的人，以同情同理對待。（頁342-343） 

雖每個人對各種規範價值位階之排列認識略有不同，但應可肯認社會規

範之多元以及各類規範之間存在價值位階。著者以價值位階有特定之序

的多元規範共存互補為准據來評判「八典」之得失，給出答案，自成一

家之言，勝義迭出。 

三、悲憫與謙恭 

秦一統天下，開創了帝制王朝之局，較之周代宗法封建，皇帝一人

運用法術鉗制臣民，從而作威作福，肆於萬民之上。後雖有改朝換代，

但尊君卑臣有加無已，到清代達於頂峰，由君權專制終惡化為獨裁。及

至辛亥革命後，雖以共和取代了帝制，但當國者的帝制思維仍根深蒂固。

郭嵩燾（1818-1891）於晚清即感慨：「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為民也。

三代聖人所汲汲者，安民以安天下而已。自戰國遊士創為尊君卑臣之說，

而君之勢日尊。至秦乃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而不足，又為之刑賞勸懲以

整齊天下之人心。歷千餘年而人心所同拱戴者，一君而已。」16兩千年

「秦制」在實際運作中所體現出來的君主之肆無忌憚和無量蒼生在君權

                                                        
16 郭嵩燾，〈論立君為民〉，收於熊月之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郭嵩燾卷》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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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迫下的血淚，為先秦「八哲」所未曾見。今人於充分見識過「秦制」

的巨大危害後，再讀先秦「八典」，於批判暴君汙吏之言、防止君權恣睢

的理論，當特別寶貴之；為「秦制」出臺而始作俑以及推波助瀾者，不

能不感慨其理論建構之缺失。這是《尋道》一書就「八典」含義之解析

和評判的最明顯特點，足見著者悲憫之心。 

在著者看來，《老子》和《墨子》皆有為君權張目之特點。前人雖有

道及，但無如此剴切。如《老子》推崇天生之「聖人」： 

老子的理論必須有一個“聖人”……其知自何而來，老子沒有交

代。人們只好相信“聖人”是天生的。一個國家要靠這種天縱之

聖來治理很是危險。首先，這種人顯然極為難得，要等待這樣的

人來治國，恐怕很久難得一治。其次，這樣的統治者既比一般人

都聖明，而且又如老子所說將治民以“愚”，必然會變成專制獨

裁，一人高高在上發號施令，使人們像牛羊一般聽其驅策，這種

人民與權威者之間的關係是人們所應接受的嗎？（頁97） 

又如《墨子》以告密方法來實現「尚同」： 

墨子（約468-約376 BCE）理論最大的問題在於社會規範的實

施……用“尚同”之術來統一天下之是非，用告密的辦法來發現

犯規行為，最後由“天子”用賞罰來施行規範……如果嚴密地要

求人們在實際生活中的言行完全合乎統治者的規定，使掌權之人

不僅控制了人們的行為，而且控制他們的思想，成為絕對的獨裁

者，就極可怕了，因為人之異於其他生物，主要在於能夠自由思

想，這是人的自然之性，剝奪了它，便使人失去了其獨特之處，

阻塞了人之為人的發展，使人淪於蟲蟻，個人沒有什麼指望，群

體也沒有什麼理想。這是墨子理論上的一個嚴重錯誤。世間許多

一神教都犯了此一錯誤，尤其是當它與權勢結合之時，為害最

深……（告密）制度對於人際關係有極大的傷害，使人們心存猜

忌，互相刺探，每個人都將自己封閉起來，以致其間的信任合作

十分困難，社會成了一盤散沙。日久之後，因為不告奸者與作奸

者同罪，人們便難免因疑而誤告，或者挾仇誣告，被害者當然會

報復，以致爭鬥不止。“尚同”還會使常人與權威者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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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惡化……他可以用奉行天志之名來施展獨裁之實。其他的人

或者渾渾噩噩聽其擺佈，或貌似恭順而心存怨恨，或借其權勢為

虎作倀……“尚同”之說與告訐之術結合會引發這許多的後果，

並非臆想，中外歷史上有過不少實例。孔子顯然能夠循理推測而

預料及之，墨子則不能，但是那樣的後果應該不是他所樂見的。

（頁139-140） 

關於《商君書》和《韓非子》，眾所周知，直接為「秦制」提供了理

論依據，著者不僅指陳其理論之失，更直接貶斥思想家為人之刻薄。著

者認為，較之《韓非子》，《商君書》尤甚： 

《史記》稱商君（商鞅，390-338 BCE）曾先以“帝道”、“王道”

說秦孝公（361-338 BCE 在位），但是《商君書》沒有一絲仁愛

忠恕之意，其旨則厲，其說則戾，其氣則肅殺，所以司馬遷說商

君對秦孝公講的只是“挾持浮說”，並非出於其“質”之言。究

其原因似在他是一個沒落貴族而力圖重入政府，基本上只想到統

治者的利益，從未真正考慮一般人民的福祉。對他而言，他們只

是野獸、家畜，問題只在如何加以制服、利用，以達成統治者的

目的。《史記》說他是“天資刻薄人也”，誠是，誠是！……其

實求國之富強，並無不是，但富強只是一時之計，法令不是唯一

之策，國家應該有高遠目標和長治久安的計畫和規範，徒務近功

者，終有後難。趙良以此諫之，商君不聽，果然敗亡，而且使無

數人民為之犧牲。後世為政者應以此為鑒。（頁343） 

就《韓非子》，著者指出： 

韓非（約280-233 BCE）的“至治之國”係由聖人據“勢”、用

“術”、行“法”而建成，其過程與老子的聖人所為近似……君

主無論如何腐敗，都應該盤踞國家社會的頂端，將人民踐踏於腳

下，這是極端的人治，所以韓非強調的“抱法”而治，其實只是

“以法”而治……他所說的“法如朝露、純樸不散”、“有賞罰

而無喜怒……君高枕而臣樂業”的狀況，猶如海市蜃樓、鏡花水

月……可悲的是他的主張導致了政治權威的集中以及人際關係的

冷酷。前者造成了此後中國政治上的集權專制；後者使人們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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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保，難以合作，社會乃如一盤散沙。（頁381-394） 

又云： 

韓非之說獨為君主所喜，用之擴張其權而致專制……將人為法織

成了一張“法網”，用來罩住全國人民，但是留了一個漏洞，讓

吞舟之魚（君主）任意出入。支持“人治”，莫此為甚！（頁

415-416） 

上述評論，其中就飽含著者經歷世變後的感悟。正因為有此感悟，

著者更有前人未發之創見，如《老子》強調「聖人」以無名之「樸」來

鎮撫百姓，著者即將此種「樸」解釋為類似極權主義所造就的高壓氣氛： 

在方法上用“樸”來防止“化而欲作”也不可行，因為假如

“樸”只是虛靜無為之道，“聖人”在教化人民之時已經用過

了，再用恐怕未必有效，而且此道既是虛靜，就無強制力，不足

以“鎮”人。在《一九八四》一書裡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描寫了一個極權政府所造出來的一種足以令

人窒息、麻木的高壓氣氛，使人無力掙扎抗拒，只能委曲服從，

甚至喪失心智，背棄自我而跟隨著那個「老大哥」盲目而行。老

子所說的足以鎮壓人的“樸”，是否與此相似？（頁96） 

著者將《商君書》的理論歸結為「力治」，從而不同於主流學界視商

鞅為法家中重法之一脈。著者將「法」與「治」截然分為二，即關於「法」

的理論和關於「治」的理論。商鞅的貢獻主要在前者，其問題則出在後

面： 

商君則對法的由來、基礎、目的、功能、內涵、形式、施行以及

與其他規範的關係等皆有研究……提出的是一套有系統的理論，

是對法學的一種貢獻。此前所述諸子除莊子主張放任自由外，都

曾談到“治”，大多強調“德治”……商君倡言的“力治”──

用赤裸的威力來“弱民”“辱民”“勝民”“制民”。他所謂的

“力”，不是統治者一己之力，而是靠法制所設的刑賞誘引、逼

迫出來的人民的力量。他將這種力量凝聚起來（“摶力”），然

後加以利用（“殺力”），以尋求國家的富強，打擊內在的“六

虱”和外在的敵國，並且消減人民可能的反叛……可以說是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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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學的一種貢獻。（頁340-341） 

於「八哲」之中，著者雖最推崇孔子，但因強烈的悲憫心，故而也

指陳了孔子學說白璧微瑕之一面；亦惟其悲憫，能出以謙恭之言，避免

武斷。針對孔子主張君子掌握權勢，制定規範，引領社會，著者即表達

了可能引發流弊的擔憂： 

想要實現此理想之人一定要修養達到極其高尚的程度，這是非常

不易之事，對於掌握國家權勢之人而言，更為難能。因為在當時

的世襲制度之下，他們從小享有許多特權，不受尋常規範的約束，

放肆慣了，一旦掌握了權勢，更覺得可以為所欲為，而其左右的

一群小人奴才，不敢也無能加以匡正，只是唯唯諾諾，聽其頤指

氣使……他們倒行逆施，胡作非為，別人如何禁阻？孔子有見於

這種危機，而沒有具體的防止辦法……這種推己及人的原則很容

易瞭解，但是實際制定規範的只能是少數的人，僅僅依據他們的

好惡而制定的規範不一定會被大眾接受，如何去探索大眾的好

惡，而做到“民主”，是一困難的問題，孔子沒有加以討論。（頁

64-65） 

著者以悲憫之心品評「八典」，以謙恭姿態道出其結論，以《尋道》

而非《明道》名書，意實在斯： 

我父母生於清末民初，歷經戰亂，顛沛流離，一直清貧自守，未

嘗圖名逐利。他們教育子女強調要自立，但不可獨善。我將此語

銘記在心，努力自勉，因而也會想到若干較大的、關涉社會國家

的問題，因為能力薄弱，不能有什麼作為，僅僅將不斷思索後稍

有所得的一些粗淺想法，寫成了這本書，獻給他們以及同處於此

亂世的人們。（〈序〉） 

四、體仁與重智 

先秦八哲和八典是中國思想史的絕對重點。自秦漢以降的中國文

化，基本上都從這裡開始。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文化的強勢進入，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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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從文化比較的視角來予以研討，相關成果因預設、立場和取向之不同，

五花八門，雖品質高下有別，但數量絕對汗牛充棟。在這個領域，想要

迭出新意，其難度不言而喻。 

在比較視野下，有了全新的參照對象，先秦八哲和八典的獨特性得

以顯著呈現。此獨特性中之大者，有學者根據自己長久累積起來的研究

經驗，點出：「西方的思想家是以思辨為主，思辨的本身必形成一邏輯的

結構。中國的思想家係出自內外生活的體驗，因而具體性多於抽象性。

但生活體驗經過了反省與提煉而將其說出時，也常會澄汰其衝突矛盾的

成分，而顯出一種合於邏輯的結構……但這種結構，在中國的思想家中

都是以潛伏的狀態而存在。」17簡言之，西方文化重證，中國文化重悟。

此種類型化的說法儘管欠精確，但亦有其獨到處。 

講傳統中國文化重悟，這在玄學、儒家心性之學和中國化的佛學中

表現得最顯著。在先秦八哲和八典中，雖有重悟的傾向，但並未居絕對

主流地位。即便在儒家內部，孟、荀就很不一樣，孟子重悟，強調體仁；

荀子（約 316-約 237/235 BCE）則重證重智，強調循禮。 

先秦八哲生於亂世，其著書立說都是要變天下無道為有道。天下之

所以無道如斯，主要是人，尤其是居高位者的責任；天下要有道，也得

有人。因此人性和人心，就自然成為其理論的重要出發點。《尋道》於論

述《孟子》時點出：「因為“人性”如何是他整個理論的關鍵所在，所以

需要多花一些筆墨來陳述其要。」（頁 210）於《荀子》部分則指陳其「性

惡」論述「頗為繁雜」、「貢獻小而問題大」，其理由在於，「荀子以“性

惡”為其理論的基本假設，又說了許多話來加以“證實”，都不成功。」

（頁 276、314） 

誠然如此，但我讀罷《尋道》孟、荀兩部分，掩卷而思，不無異同。

其中之一是就「人性」於先秦八哲政法理論之重要性的認識上，《尋道》

前後論述存在分歧： 

人有什麼特性？因為有了其特別的“人性”，人“能夠”並“應

該”如何生存？告子等人也見到了這些問題的重要性，所以認真

                                                        
17 徐復觀，〈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與態度問題（代序）〉，收於氏著，《中國思

想史論集》（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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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參加了討論。其後荀子、商、韓等人都將人和所處的環境結合

起來，細加研析，各有所見，用作他們各別理論的基礎。（頁217） 

“人性”如何，古來就有許多假設，都沒有充分的事實證明其是

非，所以不值得深論。重要的是，某一假設能否有助於建立一種

理論；更重要的是，這種理論是否能夠對現實世界做出較易被接

受的解釋。（頁314） 

除人性於整個理論的重要性外，《尋道》就八哲對人性之看法所下論斷亦

有可斟酌之處： 

告子……這種想法與孔子、老子的相近。（頁211） 

《尋道》將孟子論性善的部分置於「謬見」標題之下，認為其「性善」

之說「不周全妥當」，孟子只是注意到人類的基本問題：人為什麼有異於

其他生物而過著一種特殊的生活。換言之，即孟子就「幾希」這個提問

有意義，答案則未必然，進而質疑其「義內」說： 

恭敬老人是因為老人有義，還是恭敬他的人有義呢？在此孟子又

在一個“長”字的不同含義上搬弄，並無深意；更重要的是，他

的話無非是要說明，尊敬老人這一行為不是因為老人有義行才受

人尊敬，而是尊敬他的人自動的一種行為。然而這種見解出自一

個有敬老習俗的社會，在其他社會則未必然。（頁212-213） 

二程（程顥、程頤〔1033-1107〕）以「性善說」表彰孟子為「前聖

所未發」、「有大功於世」，18荀子則因「性惡」而「大本已失」。19自《四

書章句集注》盛行於世，後之大儒在此基礎上多所申論，但根本觀點未

曾發生大的變化。尤其值得注意，乾嘉（乾隆，1736-1795在位；嘉慶，

1796-1820 在位）學者雖反對宋明理學所談之義理高蹈空虛，尤其是將

「性」一分為二為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但肯定性善說仍為主流。如代

表朝廷學術旨趣的《四庫提要》評《荀子》云：「以性為惡，以善為偽，

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

當勉力於先王之教……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為近

                                                        
18 程頤又云：「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

能明性也。」（《二程集》卷 18，〈伊川先生語四〉，頁 204） 

19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孟子集注，〈孟子序說〉，

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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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20諸多為荀

子性惡論辯護者，亦只肯定荀子是激於時勢而言，絕不會否定孟子性善

論。以精研禮儀著稱，學術路數與荀子最近的淩廷堪（1755-1809），亦

只是反對獨尊孟子，認為應孟荀並尊，云：「孟子以為人性善，猶水之無

不下；荀子以為人性惡，必待禮而後善」；21「孟曰性善，荀曰性惡。折

衷至聖，其理非鑿。善固上智，惡亦下愚。各成一是，均屬大儒」。22到

晚清，李慈銘（1830-1894）評《荀子》時還講：「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

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23故而，孟子性善說，於整個儒家思想體

系，必有其顛撲不破者在，我將結合蒙文通（1894-1968）、熊十力

（1885-1968）等前輩學者之深入研究，略予疏釋。 

第一、孟子之性善論，有其明確的思想傳承，並非憑空立論，其貢

獻在於斬釘截鐵道出「性善」二字。《詩經》即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24孟子繼而引孔子語：「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為其性善說作證。《尚書．

洪範》解釋「皇極」，亦有「予攸好德」之言。25《左傳．襄公十四年》

師曠（仕於晉倬公〔573-558 BCE〕、晉平公〔557-532 BCE〕時）對晉侯

道出了當時似乎流行於貴族階層的一基本觀念：天賦予了人以天地之

性。26孔子整理六經，繼往開來，以仁為人之全德，乃禮之所從出，明

                                                        
20 清．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原著，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整理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上冊，卷 91，〈子部．儒家類一．

荀子〉，頁 1195。 

21 清．淩廷堪，《校禮堂文集》（收於紀健生校點，《淩廷堪全集》冊 3，合肥，

黃山書社，2009）卷 24，〈復錢曉徵先生書〉，頁 216。 

22 《校禮堂文集》卷 10，〈荀卿頌〉，頁 75。 

23 清．李慈銘撰，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 29。 

24 語出《詩經．大雅．烝民》。據方玉潤（1811-1883）的解釋：則，法也；秉，執

也；彝，常也；懿，美也。此詩乃尹吉甫（約 852-約 775 BCE）所作，稱美仲山

甫（周宣王〔827/825-782 BCE 在位〕卿士）的德行，為其築城於齊、懷柔東諸侯

也。見清．方玉潤撰，李先耕點校，《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5，頁 555-557。 

25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陳明整理，呂紹綱審定，李學勤主編，

《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 12，〈洪範第六〉，

頁 308-309。 

26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浦衛忠、龔抗雲、于振波整理，

胡遂、陳詠明、楊向奎審定，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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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我欲仁，斯仁至矣」，非性善而何？至於性近習遠之說，誠如清儒程

瑤田（1725-1814）所言，重點不在言「性」，「專論『習』也」，「習相遠，

愈見性之相近也……人與物異，故性無不善也……『相近』云者，弗無

其善之云也。」27「上智下愚不移」，「智愚」與「善惡」本是兩碼事；

之所以「不移」，是不為，非不能。可見，孔子論性，與告子迥不相侔。

子思（約 483-約 402 BCE）作《中庸》，開篇言天命、率性、修道，即肯

認性之為善，如「性」果惡，則應該講「違性之謂道」，為何要用一「率」

字？28「教」者，「性有善而教之，以止於至善。」29正因性善，人才能

贊天地，而與天地參。孟子承前賢，明揭「性善」作為其垂教育人之基

礎，「使自暴自棄一輩更無處躲閃，然後相近之說益為無弊」。30 

第二、孟子的「性善」論，是實理，道其所本然，而非假說。孟子

言「性」，是從人之所以為人，人禽之別的「幾希」來講的。惟其「幾希」，

難以顯見明證，故從易見、易明的「心」、「情」、「才」說起，重點講「集

義」、「養氣」的工夫。31由「四端」32推而擴之，積累日久，最終呈現

自身內具的「良知」和「本心」，體悟「性善」之本旨。因一般人見不到

形而上屬本體的這個「性」；工夫到了體悟到此「性」，用語言又不能清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 32，襄公十四年，頁 929：「天之愛民甚矣，豈

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27 清．程瑤田，《通藝錄》（收於陳冠明等校點，《程瑤田全集》冊 1，合肥，黃

山書社，2008），〈論學小記〉，頁 34-35。 

28 宋．楊萬里撰，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86，

〈心學論．聖徒論．子思論中〉，頁 3398。 

29 清．孫星衍撰，駢宇騫點校，《問字堂集 岱南閣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

問字堂集卷 1，〈原性篇〉，頁 18。 

30 清．陳確，《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別集卷三，瞽言三，〈性解上〉，

頁 447。 

31 黃宗羲引證其同門陳確（1604-1677）語，講得很明白：「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

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

才。……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既死之後的道理，儒者只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工

夫。」見清．黃宗羲著，陳乃乾編，《黃梨洲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重撰本）〉，頁 167-168。 

32 之所以可名之為「端」，作為擴充之源泉，孟子點出「乍見孺子入井」之「乍」

字，清儒阮元（1764-1849）認定這是孟子所舉性善最確實的證據：「象、紂、幽、

厲縱習為惡，但於乍見之時，未必無此心。是以孟子決其為善者，全以『乍』字

為憑。」參閱清．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揅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頁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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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言說，僅能大致描摹：無善無惡，超越善惡，是為至善。33「孟子雖

以性善為說，而言性之說少、言心之事多；正以濟說性之難而易之以本

心也，殆亦有所因而不得不然者也」。34講工夫則有路可循，有跡可察。

孟子這種重工夫踐履的講法，頗類似於子貢（520-456 BCE）追記孔子：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35，儘管如此，「然與諸弟子言仁

義、孝弟、忠信、天命、仁聖之類，與凡不言之教，何莫非性與天道之

妙哉？」36很有些傳統儒者力圖要把這個本體意義上的「性」講清楚，

最終也沒能做到，轉而以「實理」二字予以肯認，強調切實做工夫，到

時自見本體之流行。37反之，不切實做工夫而懸想、空談本體，乃至向

外尋求，實屬捨本逐末，猶如「明珠在懷而索之塗，美玉在袖而求之人」，

38「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39這讓我想起牟宗三（1909-1995）

回憶對其學術生命至關重要的一則軼事： 

有一次，馮友蘭（1895-1990）往訪熊先生（熊十力）於二道橋。

那時馮氏《中國哲學史》已出版。熊先生和他談這談那，並隨時

指點說：「這當然是你所不贊同的。」最後又提到「你說良知是

個假定。這怎麼可以說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實實的，而且是個呈

現，這須要直下自覺，直下肯定。」……這霹靂一聲，直是振聾

                                                        
33 其著者如宋儒所談的天命之性或義理之性、王陽明（王守仁，1472-1529）四句教

之「無善無惡心之體」等。 

34 蒙文通，〈儒家哲學思想之發展〉，收於氏著，蒙默編，《蒙文通全集》（6冊，

成都，巴蜀書社，2015）冊 1，頁 35。 

35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朱漢民整理，張豈之審定，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

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 5，〈公冶長第五〉，頁 61。 

36 明．薛瑄撰，孫浦桓點校，《讀書錄 讀書續錄》（收於王承略主編，《子海精

華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讀書續錄卷 5，頁 320。 

37 如陳確講：「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性善自是實理，毫

無可疑。今人只是不肯為善，未有為善而不能者。惟其為善而无不能，此以知其

性之无不善也。」見《陳確集》別集卷 4，瞽言三，〈性解上〉，頁 448；卷 5，

瞽言四，〈原教〉，頁 456。又如李二曲（李顒，1627-1705）云：「人性皆善，

吾之性即堯舜之性……此實理實事」。見清．李顒撰，陳俊民點校，《二曲集》

（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 44，〈反身續錄．孟子上．滕文公〉，頁 545。 

38 宋．陳傅良，〈君子所性論〉，收於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360 冊，

上海、合肥，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冊 268，頁 173。 

39 明．王守仁原著，明．施邦曜輯評，王曉昕、趙平略點校，《陽明先生集要》（北

京，中華書局，2008）文章編卷 4，〈詠良知四首示諸生〉，頁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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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聵，把人的覺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層次。40 

第三、從功用層面講，性善論有大功於教化。既然人性善，教化就

成為回復人之本性本心的事業，而非違逆而生之勉強。關於這一點，主

張性善論者談得特多，類能道及，茲不贅述。有代表性、談得簡明扼要

者，古則錢大昕（1728-1804），近有梁啟超（1873-1929）。錢氏云：「夫

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子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

41梁氏云：「孟子講教育之可能，荀子講教育之必要。」42又云：「孟子

以為學人之抵抗社會，無論何時，皆須注全力。所以其教人總是因勢利

導，對於門弟子無論矣，即對於時主亦然。荀子……勸學以逆人性為教。

孟子……則以順人性為教。」43 

性善論之於孟子思想，實具有根本性地位。就個人而言，如無對性

本善的肯認，則持志養氣等修養工夫將完全落空，成為無根之談；其平

治天下的仁政王道也必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荀子之性論，雖也較重

要，但因禮法之內容並非由性所決定，故誠如《尋道》所言，他的重點

是在糾孟子性善之「誤」，明性偽之分，揭示聖人化性起偽之必要。（頁

276-277） 

荀子論性，其要點，著者已經歸納得很準確，有三：人有共性；人

性可塑；人之性惡，需賴君上、禮義、刑罰以治之。44人性既然可塑，

則它就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據，跟孟子所講的性根本是兩碼事。如此

論人性，就生出一問題：經人性已「塑」之後的人還是人嗎？從荀子論

性惡時多次強調的「生而有」來看，他講的「性」實際上是「情」或「欲」。

聖君借助禮法等外在規範來治之，從而凸顯聖禮法之重要性才是荀子主

                                                        
40 牟宗三，《五十自述》（收於《牟宗三先生全集》冊 32，臺北，聯合報系文化基

金會，2003），頁 78。 

41 清．錢大昕撰，陳文和點校，《潛研堂文集》（收於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

全集（增訂本）》冊 9，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卷 27，〈跋荀子〉，頁 435。 

42 梁啟超講演，周傳儒筆記，《儒家哲學》，收於氏著，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

（1936 初版；北京，中華書局，2015 典藏版）專集冊 24，卷 103，頁 79（總頁

10887）。 

43 梁啟超，《老孔墨以後學派概觀》，收於《飲冰室合集》專集冊 12，卷 40，頁

34-35（總頁 7284-7285）。 

44 張偉仁輯，《先秦政法理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陳金全注，頁 16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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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性惡的主要意圖所在。這是以精研禮學著稱的淩廷堪對荀子評價較高

的學術原因。45如這種理解基本成立，則禮法作為外在規範，其內在植

根於人性人心的價值根源則被從根斬斷，他所主張的教化就成為拂逆人

性的外在規制，被教化對象可能一直是勉強而不得不循之。其性論遭到

很多儒者的批評，主要也集中於此，如： 

荀子言性惡，直誤以情為性。46 

荀子見當時之人多惡少善，故以『性惡』為言，而求其反惡而歸

於善，不能無待於人，為此感時之激論，非謂古今人性皆不善也。

47 

在蒙文通看來，孟荀性論之差異，除二人對「性」之含義理解不同

外，更在於其關於「心」的分歧：「孟子以本心言性善。荀卿之言性惡，

實由其不知本心，而合本心、放心以言心，則徒見覺知之靈、云為之用，

心無善則性亦無善也。……其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荀氏宗《道經》，雜人、道於一心以言心，宜其自疑其心之不足以出仁義，

必先虛靜以持之，而後察物明。孟子以本心為善之所由生，放其心而後

求。」48荀子既不「信」心能為人做主，故轉而向外察於物理，而重求

知。孟荀因人性論之差異，故其理論品格則有體仁和重智之別。蒙氏更

由此引申出儒法人性論之別，發人深省： 

由儒家之說，則人與人相親，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四海之內皆兄

弟，則“性善”之說也。法家則人與人相賊，則“性惡”之說

也。……儒、法以“性善”、“性惡”之不同，而政治亦因以迥

異。49 

                                                        
45 淩廷堪著有〈荀卿頌〉一文，略云：「若夫荀卿氏之書也，所述者皆禮之逸文，

所推者皆禮之精意。夫孟氏言仁，必申之以義；荀氏言仁，必推本於禮。然而節

文器數，委曲繁重，循之者難，則緬之者便；好之者鮮，則議之者眾。於是乎荀

氏漸絀性道，始麗於虛，而仁為杳渺不可知之物矣。後人尊孟而抑荀，無乃自放

於禮法之外乎！」（《校禮堂文集》卷 10，〈荀卿頌〉，頁 75） 

46 《問字堂集》卷 1，〈原性篇〉，頁 16。 

47 清．劉恭冕，《廣經室文鈔》（收於清．劉台拱、劉寶樹、劉寶楠、劉恭冕著，

張連生、秦躍宇點校，《寶應劉氏集》，揚州，廣陵書社，2006），〈廣經室記〉，

頁 576。 

48 蒙文通，〈儒家哲學思想之發展〉，頁 35-36。 

49 蒙文通，〈周秦民族與思想〉，收於《蒙文通全集》冊 2，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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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王朝確立帝制以來的兩千多年間，以尊君卑臣為核心理念的法

家學說一直占據著重要地位，朱熹（1130-1200）即感慨於斯，沉痛指出：

「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

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

地之間也。」50荀子以性惡為據的理論，為韓非變本加厲，終被暴君汙

吏所用。蕭公權論及於此，云： 

秦漢以後，曲學之儒，竊取荀子尊君之義，附以治人之說，阿君

之好，極盡推崇。流風所播，遂至庸昏淫暴之主，不僅操九有之

大權，亦得被崇華之美號。以實亂名，貽害匪淺。此雖荀子所不

能逆睹，而其立說之有未安，亦由茲可以推見。51 

探究政法理論，肯定得圍繞外在規範來講，「重智」乃理所當然。但

一則如《尋道》開篇發問所指陳的，政法理論最終還要追尋「個人應該

有些什麼目的？與萬物相比，人的存在有什麼特別的意義」等超越「術」

之上的「道」；二則儒家有其特殊性，即須「體仁」以「識仁」，以切實

的工夫漸悟「性」之為「善」的本體。這是我讀《尋道》一書關於孟荀

論性部分，心有所未契的主要原因。昔賢有云：「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

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矣。」52

我雖不能望二程、朱子之項背，但願學焉，故而直陳所見，以此不負著

者對我諄諄教誨之大德。 

五、結語 

降及乾嘉，學術界出於對宋明理學（尤其是陸王心學）空談義理的

反動，強調義理的正確性必須建立在詳密精到的考據基礎上，形成空前

精深的考據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  

                                                        
50 宋．朱熹著，劉永翔、朱幼文校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二）》（收於朱傑

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冊 21，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卷 36，〈答陳同甫〉，頁 1583。 

51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 78。 

52 《黃梨洲文集》，〈陳乾初先生墓誌銘（最後改本）〉，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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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53作為學界宗師，戴震（1724-1777）初以考據名家，但自己不以

考據為滿足，是要以考據為基礎，正確解讀經典，闡發前人所未及之義

理。其心血所聚的《孟子字義疏證》，就是要在義理上「正本溯源，使人

於千百世治亂之故，制度禮樂因革之宜，如持權衡以御輕重，如規矩準

繩之於方圓平直，言似高遠而不得不言。」54《尋道》之撰著歷程，頗

為近似：著者由精深的制度研究進而探求其深層義理，由其然而尋其所

以然。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

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55《尋道》一書，雖屬舊題新做，但其

內容，實屬作者多年系統閱讀原典，在豐富的人生和社會閱歷基礎上，

總結出的「自用」、「自得」的「心聲」與「真言」。就讀者而言，從「八

哲」、「八典」中，就其自己興趣，通盤或者選擇部分閱讀，如鼴鼠飲河，

各充其量。就探究傳統中國政法理論的有心人而言，更可將《尋道》作

為過渡津梁，進而系統精讀「八典」，悟出自己的「自用」和「自得」。

在這個意義上，我想起了朱熹的論學詩，恰好可闡發《尋道》一書主要

價值之所在：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56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57 

  

                                                        
53 清．錢大昕，〈戴先生震傳〉，收於清．戴震著，趙玉新點校，《戴震文集》（北

京，中華書局，1980）附錄，頁 264。 

54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義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序〉，

頁 1。 

55 《明儒學案》，〈明儒學案發凡〉，頁 18。 

56 宋．朱熹著，劉永翔、朱幼文校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收於《朱

子全書》冊 20）卷 4，〈鵝湖寺和陸子壽〉，頁 365。 

57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卷 2，〈觀書有感二首〉，頁 286。 


